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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省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云南省财政厅、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的《云南省省级中

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云财规〔2021〕8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一年一申报，以每年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发的申报文件为

依据。（以下以 2023 年要求为参考）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支持方向：

聚焦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，重点支持中小企业

技术升级改造和数字化转型，中小企业贷款贴息和专精特新企业培

育，完善融资服务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，提高中小企业产业集

群专业化、特色化、集群化发展水平，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申报条件：

1. 在云南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符合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

规定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的中小微企业，以及各类

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创业创新基地和服务机构、创新和数字化服务商、

中小企业集群龙头企业等；

2. 企业（单位）正常生产经营或运转；

3. 企业（单位）申报项目要求在云南省内建设，申报企业（单

位）和项目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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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符合当年度申报通知和申报指南条件要求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根据公布的当年度省级中小企发展专项资金申报通知和申报指

南确定。

五、办理流程

“阳光云财一网通”平台：http://czt.yn.gov.cn/ygyc/

办理时限：以当年度申报通知相关要求为准。

联系电话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 0871-63512824。

采取“网络申报 +书面申报”

方式，申报企业根据申报通

知要求时限，通过线上（“阳

光云财一网通”平台）提交

申报材料，并向所在地县级

工信部门报送申请材料

县级工信部门受理（企

业是否符合条件、材料

是否齐全；对申报材料

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

确性及合规性等进行初

审、现场核查、征求意见）

州（市）工信部门对

申报材料进行审查、

网络审核及现场抽查，

筛选排序汇总后，推

荐上报省工业和信息

化厅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网

站、“阳光云财一网

通”平台上进行公示，

提出资金安排计划报

省财政厅

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审

核
财政部门拨付支持资金


